2010年研究生录取须知
1、2010年我所招生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将继续实行公费制，研究生培养费由其导师所在的研究室垫付。

2、为保证调剂考生平等参加复试的权益，同时有效掌控参加复试人数，确保复试比例为1：1.3，在复试前我们将与学生签署《协议》，同时收取1000元抵押金，无论学生是否被录取，只要按时参加复试，1000元抵押金将全部退还学生，如果学生不在北京，可委托他人办理。

3、2010年我所录取的研究生全部为非定向研究生。学生第一学年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上专业基础课，第二年开始跟随导师进入研究室做科研。通过二年半的培养和学习实践，学生不仅基础理论知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，更重要的是掌握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技能。在读期间表现优秀，则80%以上的研究生毕业后将能够留所工作并具有北京户口。
